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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園策府作者杜嗣先墓誌略論 

郭 長 城 

 

摘 要 

 

本文主要據《杜嗣先墓誌銘》文本，依《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體例，進行

標點、註釋，以期方便閱讀及論述參考。在標點、註釋的基礎上，驗以史乘、史

事，衡諸唐代墓誌銘體例，證明此出土文獻真實可信。以為：此墓誌銘的發現可

供誌主所撰述《兔園策府》一書考述印證之參考，填補該書原本缺乏作者生平的

缺憾，並可增補《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以及新編《全唐文》。此外，在整理相

關研究論文時，發現某些學者論述上尚有待斟酌之處，或有標點斷句未諦，隨文

提出，以供參考。 

 

 

 

關鍵詞：兔園策府、杜嗣先、唐代墓誌銘、敦煌寫本 

  

                                                
 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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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xt of “Du Sixian's Epitaph” 

Kuo Changch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ext of “Du Sixian's Epitaph”. Punctuate and 

annotate in the “The Compilation Attach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styl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reference. To 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unearthed document, I examined it on “Shisheng”, history events, and the epitaphs of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punctuations and annotations. Thoughts: The 

discovery of this epitaph can be used by the author to write a reference to the 

testimony of the book Tuyuan Cefu, to fill the lack of descriptions of the author's life 

in the original book, and to supplement the Compilation Attach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and Newly edited Full Tangwen. In addition, when collating 

relevant research papers, I found that some scholars’ discussions may have to be 

reconsidered. There are some punctuations uncomprehending, which are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for reference. 

 

Keywords：Tuyuan Cefu, Du Sixian, the Compilation Attach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Dunhuang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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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2 年臺大葉國良教授在臺北市寒舍藝術中心目睹〈杜嗣先墓誌〉原石，

1995 年發表〈唐代墓誌考釋八則〉一文1，第五則〈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即據

當時所抄錄的原文，依墓誌格式正式將全文披露，並加考釋。之後，有關〈杜嗣

先墓誌〉問題，引起學者的關注，先後有 2005 年日本東洋大學高橋繼男〈最古

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2；2006 年伊藤宏明〈「徐州刺史杜嗣先

墓誌」雜感〉3；國學院大學文學部金子修一〈則天武后和杜嗣先墓誌——與新

發現井真成墓誌有關〉4；2008 年鄭州大學葛繼勇〈《兔園策府》的成書及東傳

日本〉5；2009 年臺灣大學葉國良〈從二重證據法看「日本」國號在中國的出現〉6；

2012 年臺灣大學高明士〈「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發見的墓誌、

木簡為據〉7等相關論文的發表。 

高橋氏的內容著重在「日本」國名初見問題的探討，立刻引起〈朝日新聞社〉

的注意，而加以報導。之後，伊藤氏比較全面性地介紹誌主杜嗣先的生平、誌文

中所提及誌主的上司及同僚，以及《兔園策府》一書的撰作背景，並一一加以表

列，對於誌文內容的認知，有相當的助益。金子女史延續高橋氏，經由先後發現

的兩篇墓誌登載情況，論述「日本」國名的初見問題外，並根據誌文，致力於唐

代朝廷祭祀方面的探討，也頗有所見。葛繼勇的論述，正如其題目，主要係結合

《杜嗣先墓誌》、敦煌文書以及日本文獻的相關記載，而以探究中日「書籍之路」

的軌迹為主。至於葉國良，因為此一誌文的發表，曾引發某些學者對於該誌真偽

                                                
1
 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原載《臺大中文學報》第 7 期，1995 年 4 月，頁 51-76。後收

入氏著《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127-133。 
2 ﹝日﹞高橋繼男〈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日本專修大學、西北大學共同プ

ロジェクト編《遣唐使の見た中國と日本》（東京：朝日新聞，2005 年 7 月），頁 316-330。 
3
 ﹝日﹞伊藤宏明〈「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雜感〉，《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紀要人文學科論集》

63，（鹿兒島：鹿兒島大學，2016 年 10 月），頁 72-88。 
4
 ﹝日﹞金子修一〈則天武后和杜嗣先墓誌--與新發現井真成墓誌有關〉，「2007 洛陽國際武則

天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武則天研究會第十屆年會」宣讀，收入王雙懷、郭紹林主編《武則天與

神都洛陽》（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 
5
 葛繼勇〈《兔園策府》的成書及東傳日本〉，《甘肅社會科學》2008 年第 5 期（蘭州：甘肅

省社會科學院，2008 年 11 月），頁 196-199、204。 
6
 葉國良〈從二重證據法看「日本」國號在中國的出現〉，《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

2009 年 3 月，第 2 期，頁 59-67。 
7
 高明士〈「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臺灣師大歷

史學報》第 48 期，（臺北：臺灣師大歷史系，2012 年 12 月），頁 25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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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疑，於是特別為文加以澄清；而對於「日本」國名的初見問題，則強調出土

文物與史書記載理應並重的治學態度8。高明士的論文，則偏重於「日本」國號

與「天皇」制起源的探討，並以此誌文做為其立論相關的依據。 

以上前賢對於〈杜嗣先墓誌〉的研究，都有獨到的見解，其中葉國良教授慧

眼獨具，並將原石墓誌抄寫公佈，貢獻尤著。 

筆者就讀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時，曾以《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9為

題撰碩士論文，當時苦於作者杜正倫生平不見史傳，故只能依據有限史料略加著

墨，部分難免近於揣測。如今得以一睹詳述杜氏生平之墓誌全文，可說是遺憾盡

釋。又筆者在任職中研院史語所期間，也曾參與《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10一書

的編輯工作，對於此篇誌文未能及時整理補入《彙編》之中，不免耿耿於懷。 

今在前賢既有基礎之上，嘗試依照該書體例，予以標點、附記，對誌文內容

擇要加以簡釋。而於誌文整理、標點、簡釋過程中，提出一些個人的淺見，略作

論述，撰成此文，藉以彌補當年得見恨晚之憾。 

二、〈大唐故朝散大夫徐州刺史杜府君墓誌〉點校 

大唐故朝散大夫徐州刺史杜府君墓誌 

公諱嗣先，京兆人也。高祖，魏龍驤將軍、豫州刺史、惠公，諱遇，字慶期。

晉鎭南大將軍、當陽侯預之六代孫。預生新平太守躋。躋生南陽太守冑。冑生燕

郡太守嶷。嶷生中書侍郎、新豐侯銓。銓生中書博士振。振生遇。有賜田于洛邑，

子孫因家于河南之偃師焉，凡四代矣。曾祖，周新城太守琳。祖，随朝散大夫、

行昌安縣令歆。考 皇朝滑州長史業。 

公少好經史，兼屬文筆，心無僞飾，口不二言。由是郷閭重之，知友親之。

年十八，本州察孝廉。明慶三年，釋褐蔣王府典籤。麟德元年，河南道大使、左

相竇公，旌節星移，州郡風靡。出轘轅之路，入許、穎之郊。官僚之中，特加禮

接。時即表薦，馳驛就徴。遂於合璧宮引見。 制試乾元殿頌，即降 恩旨，授

                                                
8
 《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2009 第 2 期， 2009 年 3 月，頁 59-67。 

9
 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85 年 6 月。 

10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81 年至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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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文館直學士。借馬茾人，仍令於洛城門待 制。尋授太子左率府倉曹參軍，又

除國子監主簿。□入芳林門内，與學士高若思、孟利貞、劉禕之、郭正一等供奉。

咸亨元年， 鑾輿順動，避暑幽、岐。沛王以 天人之姿，留守監國。遂降 勅

日，駕幸九成宮。□令學士劉禕之、杜嗣先於沛王賢處參侍  言論。尋授雍王記

室參軍。與侍讀劉訥言、功曹韋承慶等，參注後漢。上元二年，藩邸昇儲，元良

貞國。又遷太子文學，兼攝太子舎人。永崇元年，以宮僚故事、出爲鄆州鉅野縣

令，又除幽州薊縣令。還私後，除汝州司馬，又除蘇州吳縣令。尋加朝散大夫、

簡州長史。入計，又除太子洗馬、昭文館學士。又遷給事中、禮部侍郎。以前數

官，咸帶學士。其所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合廿卷、見行于時。毎至朝儀有事，禮

申大祀。或郊丘展報，或 陵廟肅誠。上帝宗於明堂，法駕移於京邑。元正獻壽，

南至履長。朝日迎於青郊，神州奠於黑座。公，凡一攝太尉，三攝司寇，重主司

空，再入門下。或獻替於常侍，或警衞於參軍。典禮經於太常，修圖書於大象矣！

又屬 皇明遠被，日本來庭。有 勅，令公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賓

于蕃使，共其語話。至神龍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預陪祔 廟，恩及追尊，贈公

皇考滑州長史。公於是從心自逸，式就懸車。立身揚名，其德備矣。藏舟變壑，

歸居奄及。粤以先天元年九月六日，薨于列祖舊墟偃師之別第，春秋七十有九。

以二年二月二日、與夫人鄭氏祔葬于洛都故城東北首陽原，當陽侯塋下，禮也。

孤子貝州司兵維驥，失其孝養，痛貫骨髄，伏念 遺訓，實録誌云。 

附記： 

一、碑誌來源：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臺大中文

學報》第七期，1995 年。 

二、碑誌形制：一石，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 

三、碑誌之其他版本：無。 

四、碑誌主在正史中是否有傳：無。其先祖杜預見《晉書》卷三十四。北魏．杜

銓見《魏書》卷四十五，《北史》卷二十六，杜躋、杜冑、杜嶷，附見於〈杜

銓傳〉。 

五、世系：《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直系無。按：杜氏宰相有如晦、淹、元穎、

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暹，計十一人。其中佑、

悰為杜預次子尹之後裔；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為杜預三子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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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裔。  

六、碑誌撰者：杜維驥，為誌主之子。 

七、碑誌主之考證：《元和姓纂》卷六杜姓  杜預生錫、尹、耽、躋。躋，新平

太守。生冑，苻秦太尉。生嶷，燕秘書監。嶷生銓，後魏中書侍郎。……偃

師唐禮部侍郎嗣先，孫溱之，兵部郎中。溱之生長文。溱之堂姪確，河中節

度。 

    按：依誌文，「嗣先」下應補入「生維驥，貝州司兵」。 

八、誌石存處：原存臺北市寒舍藝術中心，今下落不明。 

九、碑誌主之歷世時期：太宗貞觀八年（634）生，玄宗先天元年（712）卒。七

十九歲。 

十、其他：本誌無墓誌標題，今以「大唐故朝散大夫徐州刺史杜府君墓誌」為題。 

三、誌文簡釋 

1、「祖，随朝散大夫、行昌安縣令歆。」 

按：隋及初唐碑誌中，「隨」、「隋」通用的情況十分平常，在敦煌寫卷中也屢見

不鮮，如《兔園策府》卷一〈均州壤〉文中有：「曩者隨網紊緒，天下分崩」

云云，即為其例。關於此點，《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以為：「隋主本襲封隨公，

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作隋，以辵訓走故也。」11而唐僧

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則以為：「（隨）字本無走。唐祚既興，謂隋已走，

是故加之。」12二說僅可為談助，實則碑誌別體及敦煌俗寫原本如此，不勞

辭費。有關此一問題，近人葉煒〈隋國號小考〉13一文有所論述，可參見。 

2、「年十八，本州察孝廉。」 

按：誌文並未提及誌主出生何年，今據其卒於玄宗先天元年（712），享年七十九

歲倒推，知誌主生於太宗貞觀 8 年（634）。以此推知誌主十八歲，為高宗永

徽 2 年（651）。 

                                                
11

 宋．司馬光編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 175（臺北：洪氏出版社，1993 年），頁 5503。 
12

 唐．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大正藏》第 46 冊卷 1（東京：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頁 2。 
13

 葉煒〈隋國號小考〉，《北大史學》第 11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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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誌文過於簡略，而唐代科舉科目有常科與制舉的區別，且「孝廉科」一

度又與「明經科」相雜，以致於頗難判斷誌文所指，究竟屬於唐代科舉科目

中的那一類。近人龔延明發表〈唐孝廉科置廢及其指稱演變〉一文，結論認

為：「自高祖武德初至德宗建中元年的 162 年間，唐代科舉科目中，設有孝

廉科常科。……由于孝廉科時置時罷，且有制舉與常科孝廉之別，故史籍中

關于唐孝廉科之應試過程、考試內容，往往語焉未詳。惟其如此，與進士科、

明經科相比，源于漢魏以來察舉的孝廉科，在唐代雖曾列為科舉考試科目，

但顯得不夠成熟，漸漸趨于邊緣化，終至廢罷。」14
 

       依據龔氏的考證，則誌文所指的，應該是貢舉常科中的「孝廉科」。 

3、「明慶三年，釋褐蔣王府典籤。」 

按：「明慶」即「顯慶」，避唐中宗諱改。高宗顯慶3年（658）。誌主25歲。正

式踏入仕途，與其18歲「察孝廉」，已經相距7年。據《唐六典》：「王府

典籤設二人，從八品下」15。唐代「釋褐」必須經過吏部考試，通過後才能

任官。這個過程時間可長可短，據近人蔣愛花的統計，「唐人的平均及第年

齡為24.17歲，釋褐年齡平均為28.93歲（按照中國慣例，此處為虛歲）。從

及第到釋褐，平均有四、五年的待選時間。」16顯示誌主入仕年齡較平均早

了3年多。至於待選時間，則因為誌文只提到「察孝廉」，而沒有明言是否

及第，此處只能待考。 

        蔣王即李惲，高宗永徽3年（652）除梁州都督17，誌主任職蔣王府典籤

極可能就在其梁州都督任內。 

4、「麟德元年，河南道大使、左相竇公，旌節星移，州郡風靡。」 

按：《唐大詔令集》，〈罷三十六州造船安撫百姓詔〉：「……兼司元太常伯竇徳玄

往河南道，並即持節分往。其内外官五品已上，各舉巖藪幽素之士，廣加詢

訪，旁求謡俗，式企英材，允毗闕政。必使八紘之内，咸得朕心；萬㝢之中，

                                                
14 

龔延明發表〈唐孝廉科置廢及其指稱演變〉，《歷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院，2012 年），頁 180。 
15

 本文所註品秩，係依據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 月）。 
16

 參見蔣愛花《唐代家庭人口輯考—以墓誌銘資料為中心》之第二章〈墓誌所見唐人的「及第」

與「釋褐」〉（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 年 9 月）。 
17 

清．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第 4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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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夫親覽。宜速頒示率土，知此意焉！（龍朔三年八月）」18。 

        此詔書發於高宗龍朔三年（663）八月，該年十二月改年號為麟德元年，

與誌文所述，兩者正相吻合。「旌節星移，州郡風靡」即指竇德玄以「河南

道大使」的身分，持節巡視各州，傳達詔令。 

5、「出轘轅之路，入許、穎之郊。官僚之中，特加禮接。時即表薦，馳驛就徴」 

按：高宗麟德元年（664），誌主32歲，距離釋褐蔣王府典籤已經7年，這段時間，

誌文沒有交待誌主職務上的異動，合理的推測，應該是已經離開蔣王府，回

到家鄉偃師。轘轅是山名，在河南登封縣西北三十里，距離偃師不遠。「出

轘轅之路」指誌主離開家鄉，穿過轘轅山崎嶇的山路。「入許、穎之郊。」

指誌主到許州、潁州一帶拜會、謁見五品以上的官員，以求引薦19。誌文未

提此官員為何人，以古訓「受施慎勿忘」20而言，似乎不該遺忘，是否有所

隱諱，只能待考。 

       「官僚之中，特加禮接。」「中」指介紹人。劉向《說苑．尊賢》：「士不

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21。「禮接」就是「禮遇」，誌文作者避

其先祖的諱而改22。「時即表薦，馳驛就徴。」前句指該介紹人立即上表推薦，

後句指誌主隨即陪乘驛馬疾行，接受朝廷、官府徵召。 

6、「遂於合璧宮引見。 制試〈乾元殿頌〉，即降 恩旨，授昭文館直學士。」23
 

按：合璧宮原名八關宮，在東都苑中。《資治通鑑》卷201：「麟德二年（665）

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丁酉，至合璧宮。……三月，辛未，東都乾元殿

成。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24由以上引文，可以知道這是麟德二年

（665）誌主32歲時的朝廷大事。「制試」就是「詔試」，避武后的諱改。連

結上文命令竇德玄往河南道求賢的詔書，顯然這一次的「制試」是由皇帝親

                                                
18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 111（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4 月），頁 578。 
19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 111〈罷三十六州造船安撫百姓詔〉：「其内外官五品已上，各

舉巖藪幽素之士，廣加詢訪，旁求謡俗，式企英材，允毗闕政。」，頁 578。 
20

 漢．崔子玉〈座右銘〉。 
21 

漢．劉向《說苑》（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6 年 7 月 1 日）。 
22 

高祖，魏龍驤將軍、豫州刺史、惠公，諱遇，字慶期。 
23 

按：此處「昭文館」本應作「弘文館」，神龍元年（705）避孝敬皇帝（李弘）諱改為昭文館。 

作此誌時為先天二年（713），因此而避改。 
24 

宋．司馬光編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頁 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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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持的「制舉科」，也因此得以直接授官，任職昭文館直學士。 

        依《唐六典》：「弘文館隸門下省，……故事，五品已上，稱為學士；

六品已下，為直學士。」25其品秩應不會高於從八品下，此從隔年誌主改授

從八品下的太子左率府倉曹參軍可以斷定。 

7、「借馬茾人，仍令於洛城門待 制。」 

按：「仍」字與「乃」字相通，有「於是」的意思，為詔令文書中常見的用詞。

「洛城門」為「洛陽城門」的省稱。「待制」即「待詔」，避武后的諱改。

「借馬茾人」句頗費解，考弘文館在西京長安，誌主理應前往赴任，而下文

卻說「於是下令在洛陽城門等待詔命」，關鍵就是中間這句「借馬茾人」。

疑「借馬」用《論語．衛靈公》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亡矣夫！」典故，暗喻當時缺乏嫻熟典章制度的史官。「茾人」義同

「使人」，《詩經．大雅．桑柔》「民有肅心，茾云不逮。」王念孫疏證：「言

使有不逮也。」26誌文指朝廷借重誌主嫻熟典章制度方面的才能，為便於傳

喚，特地將之留下待制。 

8、「尋授太子左率府倉曹參軍，又除國子監主簿。□入芳林門内，與學士高若思、

孟利貞、劉禕之、郭正一等供奉。」 

按：「尋」指不久；隨即，因此可以判定誌主在高宗麟德二年（665）33歲時授任

於太子李弘府內為參軍，接著改任國子監主簿。前者為從八品下，後者為從

七品下，算是升遷。芳林門在長安西內苑邊，離東宮不遠。《新唐書．徐齊

聃傳》：「齊聃高宗時，為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

書于芳林門。」27據此，誌主「□入芳林門供奉」，指的就是陪侍東宮，輪

值待命。□疑為制字，或與避武后諱有關28，葉國良抄錄時未註明原本殘泐，

或是字體難辨，不可知矣。 

        「與學士高若思、孟利貞、劉禕之、郭正一等供奉。」葉國良認為高若

                                                
25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頁 254。 
26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7 月），頁 12。 
27

 宋．歐陽修、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卷 124（北京：中華書局），頁 312。 
28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收錄有神龍 019〈韋承慶墓誌〉，誌文寫於神龍二年年底，凡「詔」字

都以「制」字取代。如「天鑒孔明，載從昭雪。制辰州刺史。」「修則天聖后實錄成。有制賜

爵扶陽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賜物五百段；兼降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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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即高智周29，所論甚是。誌文作「高若思」，或許詔書原文即如此，誌文

作者據以轉載。又據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十節「高、玄二宗頻幸東都及

武后長期留居之問題」30，統計高宗一生行幸洛陽七次，這次從高宗麟德二

年（665）二月起，在東都長達九個月，因而特地安排眾人從旁輔助太子。 

9、「咸亨元年， 鑾輿順動，避暑幽、岐。沛王以 天人之姿，留守監國。」 

按：咸亨元年（670），誌主37歲。「鑾輿順動，避暑幽、岐。」指高宗循例到九

成宮避暑。「沛王以 天人之姿，留守監國。」沛王指李賢，奉命代替太子

留守監國。李賢於永隆元年（680）被武后廢為庶人，此處特加「天人之姿」

四字，有為高宗平反之意，也多少為誌主後來的被牽連，一吐胸中之塊壘。 

10、「遂降 勅日，駕幸九成宮。□令學士劉禕之、杜嗣先於沛王賢處參侍言論。」 

按：此處所謂「降敕」，應該是指敕命沛王留守監國一事。而特別下令讓劉禕之、

杜嗣先等人參侍在沛王李賢身邊，共議朝政。誌文於此彰顯出高宗對誌主的

信任與及對沛王李賢的栽培之意。□疑為制字，理由同前。此兩次詔令及命

沛王留守監國均不見於史書紀載，可據以補入《唐大詔令集》中。 

11、「尋授雍王記室參軍。與侍讀劉訥言、功曹韋承慶等，參注《後漢》。」 

按：依據《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所收〈大唐故雍王墓誌銘〉：「咸亨三年，八月

改封雍王，食邑萬戶。」31可知誌主在高宗咸亨三年（672），39歲時，改任

雍王記室參軍，官階是從六品上。韋承慶《舊唐書》有傳，此外《唐代墓誌

彙編續集》收錄有神龍019岑羲撰寫的〈韋承慶墓誌〉32，均未提到參與注釋

《後漢書》的事，誌文可補史書及韋誌的疏漏。 

12、「上元二年，藩邸昇儲，元良貞國。又遷太子文學，兼攝太子舎人」。 

按：高宗上元二年（675），誌主 42 歲。〈大唐故雍王墓誌銘〉：「上元二年，冊拜

皇太子。」33誌文所謂「藩邸昇儲，元良貞國。」即指李賢被立為太子，「元

                                                
29

 葉國良《石學續探》：「余謂參照誌、史，其人即高智周也，智周儀鳳中為相，史失載其字，

智周、若思含義相呼應，蓋一名一字也。」（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130。 
30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年 12 月），頁 143。 
31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 15 冊：「八月」，《資治通鑑》作「九月」，應以誌文為準，

頁 26。 
32

 唐．岑羲〈大唐故黃門侍郎兼修國史贈禮部尚書上柱國扶陽縣開國子韋府君墓誌銘〉，收入周

紹良《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420。 
33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 15 冊，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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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為太子的代稱。《禮記‧文王世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

也。」誌主也隨著升遷太子文學，兼攝太子舎人。前者正六品，後者正六品

上。 

13、「永崇元年，以宮僚故事、出爲鄆州鉅野縣令，又除幽州薊縣令。」 

按：永崇元年即高宗永隆元年（680），誌主47歲。誌文寫作於玄宗先天二年（713），

已是玄宗執政，故「隆」字避諱改作「崇」。《資治通鑑》：「永隆元年（680）

八月，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34誌文自誌主出爲鄆州鉅野縣令後，即不

再書寫年號，直到神龍元年除徐州刺史時才恢復，這顯然與武后干政及改國

號有關，也顯示誌主一家忠於李唐，而仿效陶潛在晉時書「年號 」，到劉裕

篡晉之後，改書「干支」，有見賢思齊之意味。 

        鉅野縣令、薊縣令均屬上縣，從六品上。 

14、「還私後，除汝州司馬，又除蘇州吳縣令，尋加朝散大夫，簡州長史。」 

按：「還私」為「還私第」的省稱，此處指誌主回到河南偃師老家。「又除蘇州吳

縣令。尋加朝散大夫、簡州長史。」據《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王義墓誌》

誌文末署名：「長壽二年八月十五日朝散大夫行蘇州吳縣令杜嗣先」，應即本

誌誌主。若然，則以〈王義墓誌〉為準，武后長壽 2 年（693），誌主 60 歲，

誌主任職蘇州吳縣令。 

        汝州為上州，上州的司馬為從五品下。吳屬上縣，從六品上。朝散大夫

為從五品下。簡州為上州，上州的長史為從五品上。〈王義墓誌〉署名「朝

散大夫行蘇州吳縣令」，是以較高階的朝散大夫任職較低階的吳縣令。誌文：

「又除蘇州吳縣令，尋加朝散大夫」，顯然因為除吳縣令，比前職汝州司馬

低一階，故朝廷隨即加朝散大夫予以補敘。 

15、「入計，又除太子洗馬、昭文館學士。又遷給事中、禮部侍郎。」 

按：「入計」指地方官入京聽候考核。太子洗馬從五品下、昭文館學士五品。給

事中從五品上、禮部侍郎正四品下。此時期官階遷升頗為平順，有年高德劭

之況味。考誌主此段期間正值武則天執政，不但沒有遭受迫害，反而是逐漸

受到重用，上文提到的韋承慶，根據其墓誌的敘述，也是先被貶授湖州烏程

                                                
34

 宋．司馬光編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 202，頁 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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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令，不久就加朝散大夫，遷太府寺丞，轉禮部員外郎。可見史稱武則天用

人唯才是任的氣度，絕非虛言。 

16、「以前數官，咸帶學士，其所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合廿卷、見行于

時。」 

按：誌主自高宗麟德二年（665）授昭文館直學士起，即帶有學士銜，因此其所

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遂能見行于世。「世」字避太宗諱改作「時」。 

        誌主最後職位是徐州刺史，但並未赴任，所以其仕宦歷程最高是禮部侍

郎。因而，誌文行文至此，遂帶有總結的意味，推崇其父在學識及著作方面

的成就。 

17、「毎至朝儀有事，禮申大祀。或郊丘展報，或 陵廟肅誠。上帝宗於明堂，

法駕移於京邑。元正獻壽，南至履長。朝日迎於青郊，神州奠於黑座。公，

凡一攝太尉，三攝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門下。或獻替於常侍，或警衞於參

軍。典禮經於太常，修圖書於大象矣！」 

按：依《唐六典》卷4「禮部：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

貢舉之政令。」35因此此段誌文所列，應該只是泛泛敘述其在禮部侍郎任內

職司的工作，似乎不必一一指實其事。重點只是在宣揚其父在工作方面的表

現，以及受到朝廷的重用。又誌主曾旨授昭文館直學士， 隸屬門下省，後

又遷給事中，同屬門下省，故云再入門下。 

18、「又屬 皇明遠被，日本來庭。有 勅，令公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

等，賓于蕃使，共其語話。」 

按：武后長安元年（701），誌主68歲，參與接見日本遣唐使。有關此部分，本文

前言介紹中日學者專家討論頗多，毋庸贅敘。誌文在武則天執政時期，照例

不書寫年號，由《新唐書．日本傳》所載，知應在長安元年（701）36。 

19、「至神龍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預陪祔 廟，恩及追尊，贈公皇考滑州長史。

公於是從心自逸，式就懸車。立身揚名，其德備矣。」 

按：中宗神龍元年（705），誌主72歲。《唐會要》：「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

                                                
35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 4，頁 108。 
36

 葉國良《石學續探》，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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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皇帝神主於廟，號義宗。」37誌主參與此次祔廟、追尊有功，朝廷特地封

贈其父為滑州長史。 

        由「從心」、「懸車」等詞語，可知誌主因年滿七十，依《大唐令》：

「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聞。」38，申請退

休，並未到徐州就任刺史的職位，而是選擇辭官家居。 

       「立身揚名」，據《孝經．開宗明義》：「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可知是指其父親封贈滑州長史一事。 

20、「藏舟變壑，歸居奄及。」 

按：上句用《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典故，指世事難料，無法挽回，後多用於

墓誌或輓詞。下句用《莊子．天道》：「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

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典故，

用其詞而改其意。「歸居」原意指回家閒住，此處則指死亡。 

四、誌文略論 

在葉國良教授提供〈杜嗣先墓誌〉原石抄錄文字的基礎之上，遵循毛漢光先

生主編的《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體例，將墓誌全文標點，並加附記說明，同時

就誌文內容擇要簡釋。在此整理及參考諸家論述之過程中，每見有可資討論商榷

之處，隨手摘出，提出淺見，茲略加整理，條列論述如下，以供參考。 

一、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兔園策府提要》，斷定《兔園策府》的成書，在蔣

王李惲安州都督任內（貞觀七年至永徽三年），而以《兔園策府》序文中有

「治」字，因高宗名治，理應避諱，故認為只能成於太宗時39。葉氏〈徐州

刺史杜嗣先墓誌〉引誌文駁斥羅氏的說法，認為「《兔園策府》之編纂不在

貞觀年必矣。而鳴沙佚書之傳寫自亦不在貞觀時，『治』字未闕筆，蓋偶忘

                                                
37

 宋．王溥撰《唐會要》卷 19（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10 月），頁 254。  
38

 唐．杜佑《通典》卷 33（臺北：大化書局，1978 年 4 月），頁 321。 
39

 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兔園策府提要〉，收錄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 6 冊（臺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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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不得僅據避諱一事定之。」40 

按：葉氏的結論是可信的，但論證的過程有瑕疵。若根據墓誌所述，《兔園策府》

一書的撰作，應該在唐高宗在位時（628-683），高宗名李治，行文理當避「治」

字。若《兔園策府》一書竟然出現「治」字，就造成文獻真偽的困擾。葉氏

肯定〈杜嗣先墓誌〉為真，因此對於《兔園策府》一書出現「治」字的問題

無法理解，只好用「蓋偶忘耳」來釋疑。 

    羅振玉引用《兔園策府》序文，提及有所謂「劉君詔問，皆願治之詞」

云云41。其實這是不當的誤解。正確的原文應該是：「劉君詔問，吐河洛之

詞」42。並無羅氏所謂不避「治」字的問題。以此類推，更不會有「蓋偶忘

耳，不得僅據避諱一事定之」的論斷。 

    此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羅振玉（或王國維）43，只見到其中一本殘卷，

即便看不清楚，仍然強作解人，以致貽誤後人，影響至今44。 

    筆者撰寫《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論文時，有幸見到其他寫卷作：「劉

君詔問，吐河洛之詞；仲舒抗答，引陰陽之義。」45以「吐河洛」對「引陰

陽」，極為工穩，「皆願治」云云，則顯然不辭。 

    避諱偶忘，事屬可能。事實上，在目前所知見的三個《兔園策府》寫本

中，所有本文都不見有「治」字，再核以誌主的身分履歷，應該不致於連當

今皇上的諱都會偶忘，更何況這本書還是奉唐．蔣王李惲的教命所寫46，以

當時政壇的敏感度而言，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豈能讓其發生？ 

二、誌文本身照例沒有句讀，葉氏發表時也沒有對全文加以標點。日本學者如高

橋繼男、伊藤宏明等，在其論文中所附的誌文則加了標點，但是並不完全正

確，以致文義解讀上可能發生錯誤。此外，特定的專有名詞不可隨意更動，

                                                
40

 葉國良《石學續探》，頁 132。 
41

 《敦煌叢刊初集》第 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402。 
42

 見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附錄，頁 283。 
43

 王國維〈唐寫本兔園策府殘卷跋〉收入《觀堂集林》卷 21（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該跋文

與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中為《兔園策府》寫卷所作提要文字無甚差異，應是王氏擬原稿，

而羅氏參考沿用。 
44

 《鳴沙石室佚書》成書於 1913 年，距今已逾百年，然學者言及《兔園策府》，仍多引用其說。 
45

 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附錄，頁 283。 
46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 14：「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

問對，引經史為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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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與作者的身分就不能完全吻合。 

 1、誌文：「遂於合璧宮引見，  制試〈乾元殿頌〉。即降  恩旨，授昭文館直學

士。」根據《資治通鑑》：「麟德二年，三月，辛未，東都乾元殿成。」47以

及《舊唐書》〈王勃傳〉：「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嶽頌〉。時東都造

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為沛府修撰，甚愛重之。」

48 

        王勃所撰〈乾元殿頌并序〉收錄於《全唐文》49中，其所上呈的對象為

複姓皇甫的侍中，《全唐文》另有王勃的〈再上皇甫常伯啟〉，內容如下：「某

啟：自恭陳薄伎，祇奉話言，咳唾成恩，盼睞為飾。征夫撃節，方思孤竹之

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

江至海，常以筆札見知；南館西園，遂與簮纓為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

遥；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啟。」50可知唐高宗麟德二年三月，東都

洛陽乾元殿落成時，曾有一批擅長屬文的士子，包括杜嗣先、王勃等，或由

於詔令，或長上之命，撰寫過〈乾元殿頌〉。可惜杜嗣先所撰〈乾元殿頌〉

已經遺佚，只依賴此誌文得以知悉其曾有此撰寫歷程。 

按：此處句讀，高橋繼男、伊藤宏明等，都標點成：「遂於合璧宮引見，制試乾

元殿。頌即降恩旨，授昭文館直學士。」將「頌」字屬下讀，如此，則文義

全然不可通，宜予以改正。 

2、誌文：「又屬  皇明遠被，日本來庭。」皇明，義指皇帝的聖明。是封建時

代臣下對皇帝的諛辭。遠被，指遠及；傳布遠方。來庭，猶來朝。指朝覲天

子。 

按：此處句讀，伊藤氏斷成：「又屬  皇明，遠被，日本，來庭。」高橋氏斷成：

「又屬  皇明、遠被、日本來庭。」二氏所作標點，完全無法解讀，錯誤十

分明顯，理應更正。 

3、誌文：「永崇元年，以宮僚故事，出為鄆州鉅野縣令。」考「宮僚」一詞有

                                                
47

 宋．司馬光編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 201，頁 6344。 
48

 新校本《舊唐書》卷 190 上（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112。 
49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178（臺北：文友書店，1972 年），頁 2281。 
50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180，頁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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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意思，一指太子的屬官，一指宮中的僚屬，這裡所指的是前者。據《資

治通鑑》：「永隆元年（680）八月，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51。杜嗣先是

太子李賢的屬官，受此事件連累，因而被外放為鉅野縣令。 

按：「宮僚」二字，高橋繼男、伊藤宏明的論文中都誤作「官僚」，如此，則只

是泛指一般的官員；官吏，與誌文的用意大相逕庭。根據誌文，誌主從高宗

咸亨元年（670）37 歲開始，就接受詔敕，陪侍於沛王李賢身邊。之後，「咸

亨三年（672），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為雍王。」52，誌主也跟隨擔任雍王

記室參軍。到了「上元二年（675）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太子。」53誌主

也跟著遷升太子文學，兼攝太子舍人。直到高宗永隆元年（680）太子賢被廢

為庶人止，杜嗣先從 37 歲到 47 歲，這十年之間，其職務都與李賢相關。李

賢被廢後，依「宮僚故事」，「故事」二字在此指先例，舊日的規定。此可

由岑羲撰〈韋承慶墓誌〉，對同一事件的描述得到佐證：「尋而戾園衅起，新

城禍作。……凡在舊僚，咸從貶黜。乃隨例授湖州烏程縣令。」54由此可見

「宮僚」二字實有其特別的用意，不能輕忽改動。 

三、《元和姓纂》卷六：「杜姓  偃師  狀云：本京兆人。唐禮部侍郎嗣光。孫溱

之，兵部侍郎。溱之生長文。溱之堂姪確，河中節度。」55
 

按：筆者在《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論文中，曾假定林寶《元和姓纂》卷六杜

姓下所載「嗣光」應該是「嗣先」的誤寫56，然而始終以無其他旁證為憾。

如今以誌文與《元和姓纂》相對照，「偃師」、「本京兆人」、「禮部侍郎」等

世系、籍貫、官稱無一不合，足以糾正《元和姓纂》的錯誤，並增補入前輩

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記》57一書中。此外，《元和姓纂》嗣光（先）

下，漏其兒子一代，直接寫孫溱之云云58。本誌誌文作者杜維驥，為嗣先的

                                                
51

 宋．司馬光編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頁 6397。 
52

 宋．司馬光編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頁 6369。 
53

 宋．司馬光編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頁 6377。 
54

 唐．岑羲〈大唐故黃門侍郎兼修國史贈禮部尚書上柱國扶陽縣開國子韋府君墓誌銘〉，收入周

紹良《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頁 420。 
55

 唐．林寶《元和姓纂》（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 年 6 月），頁 153。 
56

 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頁 43。 
57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48 年 4 月）。 
58

 唐．林寶《元和姓纂》（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 年 6 月），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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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子，恰好可以彌補當中的空闕。 

四、《兔園策府》的書名有《兔園策府》、《兔園策》、《兔園冊府》、《兔園

冊》等異同；此外，其卷數，歷代著錄也有「一部」、「九卷」、「十卷」、

「三十卷」，以及不著卷數等的紛歧；至於作者，也有「杜嗣先」「虞世南」、

「皆名儒」59等不同說法，令人莫衷一是。 

按：誌文：「其所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合廿卷，見行于時」云云，本誌

文是其孤子杜維驥所寫，對自己父親撰寫的書名及卷數應可確信，因此歷來

爭議不已的問題，可據以解決。即作者為杜嗣先，書名為《兔園策府》，卷

數則《兔園策府》及《雜文筆》合廿卷。可見諸家著錄以王應麟《困學紀聞》：

「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

為訓注。」最為正確，唯一差異的是卷數，若據誌文的記載，不可能是三十

卷。然而卷數在著錄上原本就會因傳鈔增刪而改動，王氏所見為三十卷並無

足異。 

    此外，據誌文知悉杜嗣先除《兔園策府》外，還另有《雜文筆》行世。

杜氏所撰《雜文筆》未見於任何書目著錄，書也早已不傳。以其書名及與《兔

園策府》合編來推測，或許與科舉應試有關。《唐會要》：「調露二年，劉思

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膚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

自後因以爲常。」60
 

    誌主既曾「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61撰寫《兔園策府》，

依其經驗及才能，再編撰類似性質的書籍應該可以類推。關於「雜文」的項

目，清人徐松《登科記考》62說是指箴、銘、論、表之類。近人陳鐵民發表

《梁璵墓誌與唐進士科試雜文》63一文提出異議，認為：「早在武后垂拱二

年，已出現進士科試雜文用一詩一賦的例子，這比起清．徐松所考，往前推

移了 48 年；徐松關於『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的說法，缺

                                                
59

 參見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頁 35-36。 
60

 宋．王溥撰《唐會要》卷 7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10 月），頁 78。 
61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 14：「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

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 
62

 清．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8 月）。 
63

 《唐代文學研究》2008 年第 12 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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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事實根據，難以成立」云云，論述有據，可以參考。 

五、誌文雖明確提及誌主撰寫《兔園策府》行於時，卻沒有交代撰寫時間、過程，

也未提到蔣王李惲，似乎不合常理。 

按：此有兩種可能：其一，《兔園策府》可能成書甚早，假設在誌主 30 歲左右，

則其子杜維驥年紀尚小，無從知悉。其二，誌主遺命交代務必隱晦，略過不

表。 

    《兔園策府》一書，作者自言係奉教命寫成，但並未言明是奉哪一位藩

王，杜嗣先墓誌也沒有交代。亦即杜氏父子的第一手資料，都沒有直接寫明

是奉蔣王李惲的教命撰述。奉蔣王李惲之命的說法，是經由史料的交叉比對，

學界公認以王應麟《困學紀聞》：「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

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64的說法最為可信。 

    誌主成為蔣王李惲下屬是在高宗顯慶 3 年（658），誌文：「明慶65三年，

釋褐蔣王府典籤。」當時誌主 25 歲。接著誌文就直接跳到高宗麟德元年（665）

因為朝廷下詔徵才，而前往赴詔，當時誌主 32 歲。 亦即誌主擔任蔣王李惲

僚屬只能在此七年之間。 

    兩《唐書》有關李惲的記載極為簡略，僅知「永徽三年，徙梁州」66
，

在梁州多久無從得知。高宗永徽 3 年（652）距高宗顯慶 3 年（658）不遠，

假設李惲在梁州超過十年，則誌主任蔣王府典籤極可能在梁州，如此，則可

與漢梁孝王兔園典故吻合，從而斷定《兔園策府》的成書當在高宗顯慶 3

年（658）之後的幾年內。 

    誌文對誌主在蔣王府任內並未多加著墨，高宗麟德元年（665）之後，

彼此就分道揚鑣，李惲最後是被誣告而惶遽自殺，其子煒嗣蔣王，後來也被

武后害死且抄家67，這也使得誌文作者有所顧忌，而不願觸及。 

六、誌文言及「咸亨元年， 鑾輿順動，避暑幽、岐。沛王以 天人之姿，留守

監國。」此段敘述沛王李賢留守監國一事，兩《唐書》及《資治通鑑》等史

                                                
64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 14：「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

問對，引經史為訓注。」 
65

 「明慶」即「顯慶」，避唐中宗諱改。 
66

 清．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第 4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632。 
67

 清．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第 4 冊，頁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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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未記載，可藉以補充史料之缺漏。 

按：沛王李賢於此年留守監國一事，不見於史傳記載。考《舊唐書》〈邢文偉傳〉：

「邢文偉，……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

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

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

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

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

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

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

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68
 

    由以上引文可知，負責太子膳食的邢文偉，對於太子李弘疏於接見幕僚，

荒廢政事的情形頗有意見，提出依照《禮記》所載，減太子膳食的聲明。 

    接著，「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

但往在幼年，未閒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

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清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

為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勖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

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

愧兼深！』」69
 

    從此一答書，可見太子自言身體出了狀況，以致有邢文偉所述疏於接見

幕僚，荒廢政事等不合常理的行為。高宗循例到九成宮避暑，太子又因健康

問題無法留守監國，於是就由沛王李賢代班。後來太子身體復原，咸亨二年

（671），高宗再度赴東都，就回復由太子留守監國。 

    沛王李賢留守監國的時間不長，但意義頗為重大，關係到整個政局的變

遷，經由此誌的敘述，有助於對當時政權遞嬗過程的了解。 

七、《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收錄有杜嗣先所撰寫《大周故朝議郎行邢州鉅鹿縣

丞王府君墓誌銘》70一文，誌主為王義。誌文末署「長壽二年八月十五日朝

                                                
68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97（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66。   
69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97，頁 66。 
70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二冊，頁 203。 



《敦煌學》第三十四期 

 

 196 

散大夫行蘇州吳縣令杜嗣先撰」。 

按：此處官銜與〈杜嗣先墓誌〉所述「還私後，……又除蘇州吳縣令。尋加朝散

大夫……」云云，正相吻合。〈杜嗣先墓誌〉在武則天篡唐後，即不再書寫

年號，此處「長壽二年」正好可以據以補充。 

五、後語 

《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唐代墓誌彙編》71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72未

收錄此篇誌文。將來若有增補，應予以補入。 

墓誌為第一手史料，舉凡誌主之生卒年，籍貫、世系、仕歷等等，皆足資參

考。尤其此篇誌文係由其孤子所撰寫，更增其可信度。運用墓誌資料有些基本原

則，即誌主之性別、世系、籍貫、配偶、嫁娶年齡、生、卒年、仕歷、著作等，

大抵可信。至於歌功頌德、阿諛諂媚之文詞，就不宜據以為實。 

本誌行文有別於當時墓誌盛行的四六文風，也沒有虛浮誇誕的用典，而是用

駢散夾雜的方式表現，因此所述世系、籍貫、生、卒年、仕歷、著作等，內容近

於實錄，可與其他史料相印證，是此篇誌文難得獨到處。 

杜嗣先所撰寫〈王義墓誌〉一文，通篇都是駢文，且典故浮濫，應酬之味濃

厚，與當時文風一致。相對地此誌文篇末特別提到「伏念 遺訓，實録誌云。」

確實，整篇誌文中規中矩，於誌主之生平記載頗為詳實，筆者接觸過之唐代墓誌

無慮千百，大都千篇一律，乏善可陳，此誌堪稱異數。「伏念 遺訓」四字頗堪

玩味，疑杜嗣先晚年或有感於駢文無法達到「銘誄尚實」之缺失，而囑咐其孤子

務必以實錄為主。 

此誌文經由與史事、官制、避諱等多重比對，可以斷定絕非偽造，遺憾的是

沒能見到其拓本，以及其夫人的墓誌73。 

  

                                                
71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2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73

 葉國良《石學續探》云：「余在臺北古玩店『寒舍』見原石及其妻墓石實物。」，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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